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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row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Limited

（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27）

澄清公告

有關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茲提述(i)於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刊發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之中期業績公告（「二零二三年上半年公告」）；及(ii)分別
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刊發有關本集團截至二
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之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二
零二二年上半年業績」）。除文義另有規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將與該公告所界定者
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已於二零二二年八月出售其投資物業，並錯誤地考慮了本集團日常業務過程
中的投資物業銷售，並將其收入確認為「收益」。因此，在二零二三年上半年公告及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業績中，記錄了「銷售成本」及「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虧損」的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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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編製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時，本公司的核數師批准本
集團日常業務過程中的投資物業銷售分類，因此確認銷售虧損為「出售投資物業之
虧損」。因此，本公司有意於下文載列二零二三年上半年公告所載列的經修訂簡明綜
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以及受影響項目加下劃線相應更正：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3 – –

銷售成本 – –

毛損 – –

其他收入╱（虧損）淨額 4 20 (275)

其他收入 5 9 194

出售投資物業之虧損 – (753,073)

僱員成本 (2,960) (16,39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2) (2,625)

其他經營開支淨額 6 (4,057) (15,579)

經營虧損 (7,000) (787,749)

財務收入 2 3

財務成本 (48,734) (881)

財務成本淨額 (48,732) (878)

除所得稅前虧損 7 (55,732) (788,627)

所得稅開支 8 – 385,354

本期間虧損 (55,732) (403,273)

儘管發生上述變更，但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
合業績損益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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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該公告中英文版本中其他資料保持不變。本澄清公告為該公告
之補充且應與該公告一併閱覽。

承董事會命
皇冠環球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魏振銘

香港，二零二四年五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魏振銘先生及陳煜湛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婷女
士、肖剛華先生及吳祺敏先生。


